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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212民初8947号
丁红玲、徐茂军：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丁红玲、徐茂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19
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544号

胡东驰、马晨玲、刘海军：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胡东驰、马晨玲、刘海军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 8 时 45 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566号

胡剑波、吴秋香：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胡剑波、吴秋香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5日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567号

马建东、张萍：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建东、张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5日上午9时15
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46号

顾伟华：原告张信良与被告顾伟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5
日下午13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5310号

应章全：本院已受理（2017）浙0213民初5310号原
告蔡武骁诉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书。
原告起诉要求你归还借款360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
律师代理费3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
30日9：00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5081号

何华宗：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周毛春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
月7日9时4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7034号

潘卓龙、潘富金、陈丽萍：原告许秋立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83民

初7034号民事判决书。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405号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易全通讯店：本院受理原告
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鹿城
区双屿易全通讯店、温州市鹿城区仰义关芝霖通讯
店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依次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27日14时30
分，在本院涉外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408号

乐清市乐成王松手机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源
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诉被告乐清市乐成王
松手机经营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依
次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
27日14时30分，在本院涉外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0397号

沈铭华：本院受理原告谢秋妹与被告沈铭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12月22日上午10时在
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477号

胡渊若：本院受理原告叱小
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东
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2328号

谢作静：本院受理原告全海英
诉你及卢立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3民初023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2203号

王胜、胡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宏利制革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022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450号

谭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黄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155、2156、2157号

潘立夫（曾用名：潘乐呼）：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海
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潘立夫对外追收债权纠纷
三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2155、2156、21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489号

黄文达：本院受理原告陈天明、张松锦、徐金华
与被告黄文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2489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13号之一

2017 年 5 月 19 日，本院根据浙江苍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得鑫印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得鑫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2017 年 8 月 16 日，本院主持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核查无争议债权总额为 9344272.14
元，经管理人申请，本院已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裁定
确认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2 位
债权人债权总额共计 9344272.14 元。另经管理人
审查，温州得鑫公司尚有 3 名职工享有职工债权
32400 元。经管理人对温州得鑫公司的资产进行
清查，未发现可供分配财产。目前温州得鑫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祖绸去向不明，公司财务资料、证件
及印章等材料不知去向。本院认为：鉴于温州得
鑫公司未发现可供分配财产，已不能清偿全部债
务，具备破产原因，依法应予宣告破产。又因温州
得鑫公司的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现管理人提请
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裁定宣告温州
得鑫印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得鑫印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5145号

林霞：本院受理原告林高求诉被告刘小沂、林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刘小沂、林霞共同
偿还原告借款 70000 元及利息（以 7 万元为计息基
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月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同类型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
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定于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473号

王栋、金银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乐清市速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乐清市柳
市镇潭头村环兴路 43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82060599289U，法定代表人：胡思伟）：本院
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
行诉被告浙江亚洲龙继电器有限公司、乐清市速达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921号案件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2017年12月
18日9:00第七法庭）、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020号

张旭、丽水红旭传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嘉
良力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旭、丽水红旭传动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张旭、丽水红旭传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人
民币286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履行
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2月22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073号

武贵文：本院受理原告时春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11民初30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起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相应的副本份数，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590号

胡志明：本院受理原告盛建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11民初15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583号

浙江绍兴恒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李翔：本院受
理原告海盐县海塘春燕服装厂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西塘桥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到本院西塘桥人民法庭领取，经过60日

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答辩期届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8：40在本院西塘桥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若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周洪（曾用名：洪静），
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
生。

被继承人：张文化，男，一九二九
年十二月九日出生。于2016年 11
月14日在杭州死亡。

张文化生前于2014年7月1日立
下遗嘱并经公证，指定在他去世后杭
州市江干区新塘家园东区11幢2单元
402室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张文化的
产权份额由洪静继承。现周洪根据上
述遗嘱向本处申请继承上述房屋。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张文化的其
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
述事项，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
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
内，对周洪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
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将根据
申请人的申请出具继承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
联系电话：0571-85223371，联系

人：潘伟珠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7年9月15日

公 告

谈爱民、方海燕：
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诉谈爱民、方海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经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
（2014）湖吴织商初字第155号民事调解书
确定“谈爱民、方海燕归还借款本金100万
元人民币，利息 141000 元，共计 1141000
元。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对谈爱民、方海燕所有的位于湖州市织里
镇珍贝路788号土地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该财产的价款按抵押顺序优先受偿。
迟延履行则谈爱民、方海燕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利息。”该调解书已生效，且处强制执
行过程中。

现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已将上述法律文书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
给 了 万 帆 （ 身 份 证 号
310106196604152034），请你们直接向万帆
履行债务。

通知人 万帆
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谈爱民、方海燕、唐晓耀、陆小妹：

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谈爱
民、方海燕、唐晓耀、陆小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经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4）湖
吴织商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谈爱民、方
海燕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人民币，利息146066.67
元，共计 1146066.67 元。自 2014 年 5 月 15 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履行付款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4倍计算。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对谈爱民、方海燕所有的位于湖州市织里镇珍
贝路788号土地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
的价款按抵押顺序优先受偿。唐晓耀、陆小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迟延履行则谈爱民、方海燕、唐晓
耀、陆小妹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该判决书已生
效，且处强制执行过程中。

现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将
上述法律文书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了万帆（身份
证号 310106196604152034），请你们直接向万帆履
行债务。

通知人 万帆
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因浙江庭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庭奎
所）被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和乐
所）吸收合并，现庭奎所决定予以注销。庭
奎所所有注销前的债权债务根据庭奎所和
和乐所的吸收合并协议的约定由和乐所享
有和承担。

浙江庭奎律师事务所
2017年9月15日

注销公告

借款人

宏飞集团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627435123220140037

6274351232201500001

本金余额

6,389,860.71

10,300,000.00

欠息

164,939.08

218,892.9

担保人

罗进华、刘小双、刘
爱双、祥达建设有
限公司

罗进华、刘小双、刘
爱双、祥达建设有
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12）建贷第032号、627435925020140004、627435123220140037-A、
6274351232201500001-1、627435123220140037-B、6274351232201500001-2、
6274351232201500001-3、6274351232201500001-A

（2012）建贷第032号、627435925020140004、627435123220140037-A、
6274351232201500001-1、627435123220140037-B、6274351232201500001-2、
6274351232201500001-3、6274351232201500001-A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
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9月1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ZS201709GY ,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等）依法转让给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
押人或其承继人等偿债责任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6-85306870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7751070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8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5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8月21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冠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34849997.66元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利）

7736379.62

本息合计

42586377.28

担保名称

宁波宏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华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慈溪市亚虎带钢制造有限
公司、沈信源、祝冠琼、宁波协欣机械有限公司、沈迪斐、潘金杰、王雅娣、胡仰先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5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泽华：021-2321285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

温州德本鞋材有限公司

本金

26000000.00

利息

11165420.41

基准日

2017-4-19

担保人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前街村的房产以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抵押,追
加温州市龙湾荣鑫橡塑发泡鞋料有限公司及姜扬敏个人保证


